
附件二：檢察官處分命令 

臺灣○○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命令（以扣押物為車輛為例） 

○○年度變價字第○○號 

    被      告  ○○○   年籍 

一、被告因涉嫌○○○○案件，其所有（所持有）之○○（扣押物名

稱。若為車輛，車牌號碼：○○○○；廠牌：○○○○；車型：

○○○）屬犯罪所得之物（犯罪所用之物、供追徵或抵償之物）

經本署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三條第一項（毒品危害防

制條例第十九條第二項、貪污治罪條例第十條、洗錢防制法第十

八條第一項及第二項）扣押在案，合先敘明。 

二、惟車輛長期停放而未合理正常行駛，勢將耗損其車輛性能；且上

開車輛，依一般會計準則及公開市場行情，其市價貶值程度○○

等情，有○○○○汽車銷售公會函及相關會計準則可參，顯見上

開扣押車輛有因扣押程序而喪失毀損之虞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一

百四十一條予以拍賣，並保管其價金。 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一條為拍賣命令。 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○○   年   ○○   月   ○○ 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檢  察  官  ○  ○  ○ 

不服本拍賣命令者，得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向該

管法院抗告。 

附錄法條： 

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十六條 

對於審判長、受命法官、受託法官或檢察官所為下列處分有不服者，

受處分人得聲請所屬法院撤銷或變更之。處分已執行終結，受處分人

亦得聲請，法院不得以已執行終結而無實益為由駁回： 

一、關於羈押、具保、責付、限制住居、限制出境、限制出海、搜索、

扣押或扣押物發還、變價、擔保金、因鑑定將被告送入醫院或其

他處所之處分、身體檢查、通訊監察及第一百零五條第三項、第

四項所為之禁止或扣押之處分。 

二、對於證人、鑑定人或通譯科罰鍰之處分。 

三、對於限制辯護人與被告接見或互通書信之處分。 

四、對於第三十四條第三項指定之處分。 

前項之搜索、扣押經撤銷者，審判時法院得宣告所扣得之物，不得作

為證據。 

第一項聲請期間為五日，自為處分之日起算，其為送達者，自送達後

起算。 

第四百零九條至第四百十四條規定，於本條準用之。 

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，於聲請撤銷或變更受託法官之裁定者準用

之。 


